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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海绵城市建设豁免清单
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

海绵城市建设豁免清单是指对纳入豁免清单的建设项

目，在立项、规划、设计、图纸审查、施工许可、验收等环

节，对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可不作强制性要求，由建设单

位根据项目特点因地制宜落实海绵城市设施。

一、豁免清单的项目类型

纳入海绵城市管控指标豁免清单的项目包括以下工程，

具体操作时可结合项目建议书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、可行性

研究报告等判定。

（一）工业类项目。

1.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物品生产类项目；

2.生产或使用重金属类项目；

3.危险废物处理（置）项目，指对易燃易爆废物、医疗

垃圾、放射性废物等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利用和处理（置）

的项目。

（二）仓储类项目。

1.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品仓储类项目；

2.粮食储备等需要防潮防水的仓储类项目。

（三）公共服务设施类项目。

1.涉及传染病的医院等建设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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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油、加气站，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类项目。

（四）市政公用设施类项目。

1.垃圾中转站、垃圾分类设施、垃圾处理设施、垃圾填

埋场等可能产生有害下渗物质的环卫设施类项目；

2.占地面积小于等于 300平方米的供排水市政公用设施

类项目，以及占地面积小于等于 5000 平方米的变电站、供

（换）热站、燃气调压站等市政公用设施类项目；

（五）市政路桥交通类项目。

1.地下连通通道工程；

2.人行天桥工程；

3.桥梁工程（无桥下绿化）；

4.隧道工程（不含两端接线）；

5.市政路桥养护工程；

6.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公路新（改）建工程。

（六）水利类项目。

1.河道清淤、清障工程；

2.海堤护岸工程（无绿化退线的硬质护岸）；

3.堤防、水库大坝工程；

4.河口涵洞、水闸新建或改建、加固工程；

5.灌区工程。

（七）其他项目。

1.保密项目；

2.军事设施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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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临时设施工程；

4.应急抢险工程；

5.室内装修或房屋修缮工程（不涉及新建及改造的屋面

绿化和雨水管道）；

6.市容项目，包括城市广告、城市家具、环境综合整治

项目等；

7.基站、开关站、交通信号控制设备、灯光工程、路标、

加装电梯及单体建筑改扩建工程等不涉及项目场地排水、地

面绿化的单项工程；

8.气象设施项目；

9.新建或改建市政管线工程（含给水、排水、电力、通

讯、燃气、供热等管线工程），排水管线非开挖修复和局部

错混接改造项目，地下调蓄池项目；

10.地下综合管廊类项目；

11.轨道、铁路工程项目；

12.港口建设工程；

13.私人住宅项目；

14.不可移动文物、宗教用地、革命遗址、历史文化街

区项目；

15.项目经过地质勘查确认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，如易

发生滑坡、崩塌、泥石流、地面塌陷等不适宜进行海绵城市

建设的区域；

16.市政、水利设施的维修、管养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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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位于可能产生特殊污染的化工园区内的基础设施配

套项目；

18.机房和管线配套项目；

19.因建设环境、内容、功能等因素制约而不能完全遵

循海绵城市建设规范标准的项目。

（八）国家、省、市规定可豁免的其他项目。

二、适用豁免清单流程

根据《汕头经济特区海绵城市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，建

设项目拟适用豁免清单的，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组织论证。论

证可由建设单位邀请具备项目咨询、设计资质的相关参建单

位进行；也可由建设单位邀请具备项目咨询、设计资质的第

三方专业机构进行，或者由三名以上（包含三名）具有中级

工程师以上（包含中级工程师）职称且具有五年以上（包含

五年）工程建设领域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论证。经

建设单位组织论证后形成的论证意见表（见附件），可作为

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有关材料，用于立项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等审批环节的审查材料之一。

拟适用豁免清单的建设项目，应在立项审批（备案）环

节前组织论证。

三、其他说明

1.本豁免清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解释；

2.本豁免清单自2026年 6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1

年 5 月 31 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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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汕头市建设项目海绵城市豁免论证意见表

项目名称

建设单位

主管部门

项目

建设

内容

论证

意见

日期：

建设单位：

（公章）

论证单位：

（论证单位公章/专业技术人员签字）

注：1.需补充论证单位资质证书或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证明，以及专

家组评审书面意见作为本表附件；2.本表一式二份，项目建设单位、

属地主管部门各一份。


